
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解读 

 

《 实 施 细 则 》 的 主 要 内 容 可 以 分 四 个 方 面 进 行 解 读  

 

一 是 在 内 控 机 制 上 ，要 求 在 公 司 重 要 制 度 中 以 专 门 章 节 明 确 廉 洁 从 业 要

求 。  

建立涵盖所有业务及各个环节的廉洁从业内部控制制度，将其纳入整个内部控制体系之

中。制定具体、有效的事前风险防范体系、事中管控措施和事后追责机制。定期或者不定期

开展廉洁从业内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对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责任人

为中共党员的，同时按照党的纪律要求进行处理。 

 

二 是 在 文 化 建 设 上 ， 要 求 证 券 经 营 机 构 要 加 强 廉 洁 文 化 建 设 。  

制定覆盖全体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规范，并将工作人员廉洁从业情况纳入人事管理体系；

每年开展覆盖全体工作人员的廉洁培训和教育，确保工作人员熟悉廉洁从业的相关规定，提

高工作人员廉洁意识。员工在晋级、提拔、离职以及考核、审计、稽核等情形时，应当对其

廉洁从业情况予以考察评估；明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层级管理人员的廉洁文化

建设和廉洁从业管理责任，并对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的相关底稿留档保存。 

 

三 是 在 各 业 务 条 线 履 职 过 程 中 明 确 禁 止 性 的 执 业 行 为 。  

《实施细则》量身定制并罗列了证券业务中容易产生廉洁从业风险的事项，从而帮助证

券经营机构在日常管理与执行上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业务中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有：为客户违规提升授信额度私自决定钱券

分配、以不合理的资金价格利率为客户提供融资。 

自营、资管业务中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有：利用他人提供或者主动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

易活动、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在不同账户之间输送利益，以明显偏离市场公允估值的

价格进行交易。 

投资银行业务中的禁止性规定在证监会《廉洁从业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在证券发行

与承销过程中暗箱操作，以代持、信托等方式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经纪业务中主要禁止协助客户通过提供虚假个人信息向不满足适当性要求及合格投资者要

求的客户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销售未经公司核准销售的金融产品、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

利益、违规向其他个人或者机构泄露客户资料交易情况。 

投资咨询业务中的禁止性规定侧重违反独立客观执业原则发布或者允诺发布有利于发行人、

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的研究观点；以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团队谋取有利评选结

果、佣金分配收入或者绩效考核结果。 

 



四 是 协 会 在 自 律 管 理 上 ，明 确 处 罚 机 制 并 区 分 合 理 营 销 活 动 与 谋 取 或 输

送 不 正 当 利 益 行 为 、 机 构 责 任 与 个 人 责 任 。  

要求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合理完善的公司营销制度，明确可列入营销费

用的具体事项、内容、标准、额度等，并对公司营销制度和标准定期予以评估，对营销费用

支出严格审查，对违反公司营销制度和标准的行为予以严厉问责，避免利益冲突。在业务支

出方面，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强化财经纪律，杜绝账外账等不规范行为。同时加强对第三方机

构或者个人有偿支付的管理。对于业务活动中产生的费用支出制定明确的内部决策流程和具

体标准，确保相关费用支出合法合规。 

《实施细则》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从制度上贯彻落实《廉洁从业规定》的各项规定，同

时更促进证券行业建设廉洁自律的行业文化。证券经营机构作为公司廉洁从业风险的第一责

任人，应当借着落实《廉洁从业规定》和《实施细则》的东风，进一步提升公司自身的软实

力与竞争力，深耕廉洁从业的文化底蕴，不断完善廉洁从业内控体系，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廉

洁意识，加大对公司自身的自查自纠、追责问责力度，坚决履行监管要求，共同营造优质的

行业生态氛围。 


